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
民用航空运输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 ( 以下简称 “缔

约双方”),

为了便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, 发展两国民用航空方面

的相互关系 ,

作为 miIEI 年 12 月 ,1 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《国际民用航空公

约》的当事国 ,

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之间及其以远地区的航班 , 达成协议

如下 :

第一条定义

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 , 本协定中 :

一、 “公约”, 指 1944 年 12 月 7 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《国际

民用航空公约》 , 包括对缔约双方均生效或缔约双方均批准的、根

据该公约第九十条规定通过的任何附件 , 以及根据该公约第九十条

和九十四条规定对附件或者公约所作出的任何修改。
二、 “航空当局 ’,,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

局 , 或者指受权 该局 所 的任何 的任何 人或者
; 沙特阿拉伯王国方面指民用航空总局 , 或者指受权 该局

所 的任何 的任何 人或者 。
、 “协定”, 指本协定及其附件以及根据本协定第十九条



规定对本协定和 /或其附件所作出的任何修改。
四、 “ 空运 ”, 指 或者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

输 。
、 “指定空运 ”, 指根据本协定第 条规定经指定和

的空运 。
、 “航空 ”, 指民用航空 。
、 “航班”, 指以航空 事 、 、 或者 件

公共运输的任何定 航班。
、 “ 国际航班”, 指 经一 以 国 领土 空的航班。

九、 “非运输 经 ”, 指 的 在 下 、 、

或者 件的任何经 。

十、 “运 ”:

( 一 ) 就航空 , 指该航空 在航 或者航

的 。
( 二 ) 就航班 , 指 该航班的航空 的运 以该航

空 在一定 在航 或者航 所 的班 。
十一、 “运 ”, 指运输 、 和 所 用的 和

条件 , 包括 和其 附 的 和 条件 ,

包括运输 件的 和 条件。
十二、 “航 ”, 指本协定附件规定的航 或者根据本

协定第十 条规定修改的航 。航 本协定的 成 。

十 、 “规定航 ”, 指航 规定的航 。
十四、 “ 件”, 指 航空 , 有 修或 包

括 在 的 。



第二条 权

一、缔约一方 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规定的权利 , 以便缔约
另一方指定空运 在附件规定的航 建立和经营国际航班 ( 以

下简称 “协议航班”) 。
二、在 本协定规定的 下 ,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

在规定航 经营协议航班 , 有下 权利 :

( 一 )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规定的航 经 缔约另

一方领土 ;

( 二 ) 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,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规

定航 的地 作非运输 经 ;

)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本协定规定航 的地 经 ,

以便 下 或者 往缔约一方领土的国际 、 、 和

件。
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地 运

往或者 第 国国际 的权利 , 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定。

第 条空运 的指定和

一、缔约一方有权 面 缔约另一方指定一 或者 空运
, 在规定航 经营协议航班 , 有权 或者 改 指

定。



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的 所有权和有效 权

该缔约方或者其国民。
、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其

, 该指定空运 有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通 地

用 国际航班经营的 和规 所规定的条件 义 。
四、在 本条第二 和第 规定的 下 , 缔约另一

方在 指定通 , 该指定空运 以 当的经营

, 。
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一经 , 在

规定的日 , 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开 经营协议航班。
第四条 的 、 或者附加条件

一、有下 之一 , 缔约一方有权 或者 对缔约

另一方指定空运 的经营 , 或者对该指定空运 本协

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附加 为 的条件 :

( 一 ) 缔约一方对该指定空运 的 所有权和有效

权 指定该空运 的缔约另一方国 或者其国民有 义 ;

或者
( 二 ) 该指定空运 本协定第 条所指的缔约一方

的 和规 ; 或者
( ) 该指定空运 在其 方面 有 本协定规定的条

件经营。
二、除非本条第一 规定的 、 或者附加条件 立

, 以 该指定空运 一 和规 , 权利



在 缔约另一方 方 。

第 条 和规 的 用

一、缔约一方关 事国际运营的航空 出其领土或者在
其领土 运 和航 的 和规 , 用 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

出该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缔约一方领土 运 和航 的

航空 。
二、缔约一方关 、 、 、 或者 件 出其

领土或者在其领土 的 和规 , 如关 、放 、

民、 、 关和 的 和规 , 用 缔约另一方指定空
运 出该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缔约一方领土 的航空

所 运的 、 、 、 或者 件。
、缔约一方关 航空 方面的其 和规 以及有关民

用航空方面的其 规定 , 用 在其领土 运营协议航班的缔约

另一方指定空运 。
四、对 过 、 开为 过 的 区 的 、

、 和 件 , 简 的 。

第 条运 规定

一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 有公 均 的 在规定航

经营协议航班。



二、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 ,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

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的利 , 以 当地 者在相 航

或者航 经营的航班。
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 的协议航班 以 的 运

的运 , 以便 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 、 、

和 件的运输 。
四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在规定航 缔约双方领土以

地 下 、 、 和 件 , 根据运 下 相

系的总 以规定 :

( 一 ) 和 往指定空运 的缔约一方领土的运输 ;

( 二 ) 协议航班所经缔约双方以 国 或者地区的运输 ,

该国 或者地区的空运 所建立的其 航班 ;

( ) 航班经营的 。

第 条

一、运 、班 和 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定。
二、指定空运 的地面 , 缔约另一方的

和规 。
、缔约一方 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在缔约一方领

土 , 或通过其 的 有 的 人 航空运输

的权利。
四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根据运输 在规定航

加班 。加班 的 在 加班 之日 3 



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出 , 准 方 。

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在 经营任何协议航班之日 r ijJ 

,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交 的班 , 以 批准。

该班 包 航班 、 用的航空 、班 和任何其
相关 。 用 任何 的 。经该航空当局批准 ,

在特 下 。

第 条运

一、规定航 的协议航班的运 在 的 定 ,

当 一 有关 , 包括经营成本、 利 和航班特 ( 如
和 ) 以及其 空运 的航班在规定航 任何航

的运 。
二、本条第一 所 运 ,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 定 ,

如有 和 , 在相 航 或者航 经营航班的其 空运
。 定的运 在 用之日 rjI 交

航空当局 , 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 生效。
、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 就运 达成协议 , 缔约双

方航空当局 通过 , 定运 。
四、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根据本条第二 就 交的任何

运 的批准达成协议 , 或者 根据本条第 就任何运 的 定

达成协议 , 根据本协定第十 条规定 交缔约双方 。
、根据本条规定 定 运 以 , 生效的运

用。



第九条 和

一、缔约一方 在其领土 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经营

的协议航班 用 、 用 和航 及相关 , 包括
通 、 航、 以及其 和 。

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用缔约另一方的 和航
, 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规定的公 的 。

其 国 任何空运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用

和航 和 所 用的 。

第十条 的

缔约一方航空当局 根据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 , 其
议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在规定航 协议航班的运 所

的 , 包括 定该指定空运 协议航

班的运输 所 的 。

第+一条 和人

一、为了在规定航 经营协议航班 ,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

有权在对 的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立 。缔
约一方指定空运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的 作人

为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。 如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有权



根据缔约另一方有关 、 和 的 和规 , 在缔约另一
方领土 和 有航班所 的 人 和 、 、

营运人 以及其 经 的 人 , 包括第 国国民。

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协议航班 的 人 为该缔

约一方国民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如 在其协议航班 用任何

其 国 的 人 , 事 缔约另一方的批准。

第十二条

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协议航班的航空 缔约

另一方领土 , 该航空 及该航空 的 、 件 (包括

发 ) 、 、 ( 包括 、 ) 和 包括
、 和 ), 在对 的 一 关 、 、

和其 用 , 和 在该航空

运出。
二、除了 的 用 , 下 和 在对 的

一 关 、 、 和其 用 :

( 一 ) 运 缔约另一方领土 指定空运 在 协议航班

的航空 用的 、 件 ( 包括发 ) 、 、
( 包括 、 ) 和 ( 包括 、 和 ),

和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的 航 用 ;

( 二 ) 运 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为 或者 修指定空运

协议航班的航空 的 件 ( 包括发 ) 。
、本条第一、二 所 和 , 经缔约另一方 关当局



,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下。 和 受缔约另
一方 关当局 或 运出 , 或者根据该缔约另一方的

关 规另作 。
四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和另一 或者 在缔约另一方

领土 有 的空运 有 , 在缔约另一方

领土 其 或者 本条第一、二 所 和 的 ,

用本条第一、二 的 规定。
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运 缔约另一方领土的 用

出 的 以及 和 运 , 在对 的

一 关 、 、 和其 用。
、 过 的 、 和 件 , 除 的 用 ,

在对 的 一 关 、 、 和其 用。
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的

人 如系缔约一方国民 , 其 的 、 和其 ,

在对 的 一 。

第十 条

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在对 的 , 有权 在缔约

另一方领土 所 的 缔约一方领土。
二、 的 用 , 当日 用的

有效 。
、缔约一方 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在其领土 的

的 便利 , 及 协 该空运 有关 。



第十四条航空

一、缔约双方 , 为 民用航空 非 为
相互 的义 , 成本协定 的 成 。缔约双方 特

 1963 年 9 月 14 日在 签 的《关 在航空 的 和其
为的公约》、 1970 年 12 月 ir 日在 签 的《关 非

航空 的公约》、 1971 年 9 月 23 日在 特利 签 的《关

民用航空 的非 为的公约》的规定。

二、缔约双方 根据 相互 一 的协 , 非

航空 和其 及航空 及其 、 、 和航

的非 为 , 以及 及民用航空 的任何其 。

、缔约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 , 国际民用航空 定
的、作为《国际民用航空公约》附件 对缔约双方均 用的航空

准和建议 。缔约双方 在其领土 的航空 经营
人和 营 地或者 地在其领土 的航空 经营人以及

在其领土 的 经营人 航空 规定。
四、缔约双方 , 航空 经营人在 出缔约另一

方领土或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缔约另一方规定的本

条第 所 的航空 规定。缔约双方 在其领土

有效的 , 在 或者 和在 或者 , 航空
的 , 在 或者 , 对 、 、 、 和

。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 出的为对 特定

的特 的 , 的 。



、当发生非 航空 事件或者以 航空 相 , 或
者发生其 及航空 及其 、 、 或者航 的
非 为 , 缔约双方 相互协 , 系的方便 其

当的 , 以便 、 地 事件或者 。

第十 条航空

一、缔约一方 就缔约另一方在航 、 、

航空 和航空 运 方面所 的 准 。 在

出  30 。
二、如 在 之 , 缔约一方发 缔约另一方 有效地

和 第一 所 的、 根据《国际民用航空公约》当 所

定的 准的 准 , 缔约一方 缔约另一方 以及为
国际民航 的 准 的 。缔约另一方 在 定

的 当的改 。

、根据公约第十 条 , 缔约双方 一 , 缔约一方空运

经营或者 该缔约一方空运 经营的 出缔约另一方领

土航班的航空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, 缔约另一方的 权
对其 , 对航空 运 成 的 。 有

公约第 十 条的义 , 的 的 相关的航空
件、 的有效 , 以及航空 的 和航空 的条件

根据公约当 所 定的 准。
四、如 以 空运 的运营 , 缔约一

方 立 或修改缔约另一方一 或 空运 的经营



的权利。
、一 的 据 在 , 缔约一方根据 第四

的任何 。
、关 第二 , 如 定缔约一方在 定的 间

国际民航 的 准 , 通 国际民航

。如 以 , 通 国际民航 。

第十 条 件和 的

缔约一方 缔约另一方 发或者 准的用 在规定航

经营协议航班的有效 航 、 和 , 发或者 准

件和 的 准 , 相当 或者 根据公约 定的

准。
第十 条 和修改

一、缔约双方或其航空当局 本 作的 , 经 互

相 , 以 本协定及其附件的 规定 和 。

二、缔约一方如 为 修改本协定的任何规定 ,

缔约另一方以 或者 面 , 该 在 之日

60 开 。 定的任何修改 在 成 或者其 的

, 通过 交 生效。
、 附件航 和 的规定有关的修改 ,

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定。该修改一经双方航空当局批准 生效。



第十 条 的

一、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 或者 发生 , 

缔约双方航空当局通过 。
二、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就 达成协议 , 缔约双

方 通过 交 以 。

第十九条

缔约一方 通过 交 面通 缔约另一方其 本
协定的 定。本协定 在缔约另一方 通 之日  12 月

, 除非在 缔约双方协议 该通 。

第二十条

本协定或者对本协定的任何修改 国际民用航空

第二十一条生效

缔约双方 当相互 面通 成协定生效所 的国
。本协定 一 通 之日 生效。



二== 二=一一 -一一一

下 , 经其 政府 权 , 在本协定 签字 , 以

本协定 二 00 年 月二十 日在
、阿拉伯 和 成 , 本

, 以 本为准。

一 两 ,

准。如对 本
用中

的 发生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

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 民航总局局
阿 拉 利



中间 ,
沙特阿拉伯

地
以远

中方指定的
 

中方指定的
 

中方指定的
!El" l 地
	

3 地
	

!Els 地 ,

附件
航

( 一 )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 经营协议航班的往
航

中国
地

任何地

航 :

沙特阿拉伯
地

任何地

中间 ,

沙特阿拉伯指
定的 3 地

中国
地

沙特阿拉伯指
定的 5 地

以远

沙特阿拉伯指
定的 i] 地

( 二 ) 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指定空运 经营协议航班的往

( ) 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 在任何或者所有 中 ,

定 经 规定航 的任何地 , 协议航班 在指定该空
运 的缔约一方领土 发和 。


